114年度對證券商查核常見缺失事項及類型彙總表

	
	類型
	查核單位
	查核缺失
	違反法令
	案例簡介

	1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業務人員與客戶間有借貸款項、有價證券或為借貸款項、有價證券之媒介情事。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2項第9款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A-11210(四十二)
	1. 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向客戶借款並開立本票為擔保，與客戶有借貸款項之情事。 
2. 證券商業務人員要求客戶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與客戶間有款項借貸情事。

	2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櫃買中心
	證券商從業人員使用臉書等社群媒體對客戶提供有價證券買賣資訊未先報經公司同意；或證券商未對其業務人員使用電子郵件、群組電子郵件、布告欄及網站等進行與營業相關之行為，負監督管理之責。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A-11210(一)、16
	1. 證券商業務人員透過社群媒體向不特定人進行招攬業務，發布多則廣告及其他未經許可之投資建議，並提供有價證券買賣交易資訊。

2. 證券商分公司經理人未事先報經總公司同意，即設立社群媒體群組，並指派受託買賣業務人員透過群組向客戶提供有價證券買賣交易資訊。
3. 證券商業務人員於選股交流群組從事潛在客戶之開戶行銷行為，亦未事前向證券商提出申請。

	3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挪用或代客戶保管有價證券、款項、印鑑或存摺。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2項第11款
	證券商業務人員有代客戶保管與使用下單帳密及電子交易憑證之情事。

	4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受託買賣業務員向客戶推介股票未依證交所「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或證券商業務人員向不特定多數人推介買賣有價證券。
	證交所「營業細則」第18條第2項及第85條第3項
證交所「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2條
櫃買中心「櫃檯買賣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2條第1項

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28-2條第3項
	1. 證券商業務人員有未依規辦理推介有價證券之情事。
2. 證券商業務人員於公開之社群媒體帳號張貼買賣有價證券資訊。

	5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櫃買中心
	業務人員利用他人名義或帳戶，買賣有價證券。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2項第7款

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25條第1項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A-11210(四十二)
	證券商業務人員與客戶證券交割帳戶款項經常往來，有利用客戶帳戶或其親屬帳戶買賣有價證券之情事。

	6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未依證券商內部人員在所屬證券商開戶及委託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辦理。
	證交所「證券商內部人員在所屬證券商開戶委託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2條
	證券商之董事有於他家證券商開立帳戶未註銷之情事。

	7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業務人員辦理承銷、自行或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時，有隱瞞、詐騙或其他足以致人誤信之行為。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10款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A-11210(四十二)
	證券商業務人員以認購股票名義向客戶取得款項，致客戶誤信有相關交易，惟實際未為客戶進行股票申購，有隱瞞、詐欺或其他足以致人誤信行為之情事。

	8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櫃買中心
	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未依據客戶委託事項，執行有價證券受託買賣作業。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2項第13款

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25條第1項
	1. 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接受客戶電話委託時，因錯認客戶身分，致誤植客戶帳號，而未能完成客戶委託交易。
2. 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有未依據客戶委託事項及條件，執行有價證券買賣之情事。

	9
	集中、櫃檯業務
	櫃買中心
	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未依規定辦理更正帳號申報作業。
	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69條第1項
	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發現其受託買賣時誤植客戶帳號，惟未依規定辦理更正帳號申報作業。

	10
	集中、櫃檯業務
	櫃買中心
	證券商有開放不符資格客戶從事當日沖銷交易情事。
	「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作業辦法」第2條第1項
	證券商受託買賣主管未檢核客戶資格條件，即指示經辦人員開放開戶未滿3個月客戶申請並從事當日沖銷交易。

	11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櫃買中心
	證券商未落實執行高風險股票控管作業。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A-11210(四十)、1
	證券商未訂定高風險股票篩選指標及標準之檢視週期。

	12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向客戶或不特定多數人提供某種有價證券將上漲或下跌之判斷，以勸誘買賣。
	「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2項第14款
	證券商受託買賣業務人員於社群媒體群組有向客戶提供某種有價證券將上漲或下跌之判斷，以勸誘客戶當沖買賣之情事。

	13
	集中、櫃檯業務
	證交所
	未編列資訊資產清冊或維護內容。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C-14000(一)
	資訊資產清冊部分盤點結果之正確性未臻完善，如交易之作業系統及數量未依照實際架構盤點。

	14
	集中、櫃檯業務
	櫃買中心
	證券商更新作業系統，未確實核對新舊系統轉換資料正確性。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CC-19000(十)、4
	證券商更新作業系統，未確實核對新舊系統轉換資料正確性，致發生客戶庫存數量資料錯誤情事。

	15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券商公會
	證券商辦理受託買賣境外結構型商品，未揭露自交易相對人取得各項利益情事。
	券商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31條第5項及第6項
	證券商於受理專業投資人買入境外結構型商品時，雖已提供中文產品說明書，並於其中揭露投資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及其金額或計算基準，惟未於交易確認書及月對帳單揭露自交易相對人實際收取之手續費。

	16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券商公會
	證券商審查專業投資人資格未盡合理調查責任。
	券商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3條第3項
	證券商辦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專業投資人資格審核作業，僅檢視投資人交易資歷及交易筆數，未檢視投資人之投資標的內容，未落實審核投資人是否具備充分交易經驗與專業知識。

	17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券商公會
	證券商辦理受託買賣境外結構型商品，未留存相關作業過程之軌跡。
	「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23條第3項
	證券商於受理專業投資人買入境外結構型商品時，雖已向投資人宣讀境外結構型商品投資人須知之重要內容，惟未留存相關作業過程之軌跡，亦未揭露自交易相對人實際收取之通路服務費用及年化費率。

	18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券商公會
	證券商未依規定申報外國證券交易市場之相關費用。
	券商公會「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作業辦法」第31條第1項
	證券商申報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手續費時，未依規定申報外國證券交易市場之稅捐規費、保管機構保管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19
	代理買賣外國債券
	券商公會
	銀行兼營代理買賣外國債券業務，未按月編製對帳單分送買受人查對。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代理買賣外國債券）」CA-18930 三、3.
	銀行兼營代理買賣外國債券業務，未依規定向買受人分送對帳單供其查對。

	20
	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
	券商公會
	證券商業務人員於社群網站使用之廣告，未限轉貼會員總公司向公會申請獲同意生效且尚處有效期限之廣告案件。
	券商公會「會員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
	證券商業務人員未經公司同意，於社群網站(臉書社團、Threads、IG)使用非屬該公司向公會申請獲同意生效且尚處有效期限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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